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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益及效果，且使排課業務公平、公開、符合人性化

與配合教師研究需求，訂定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排課原則，

以下簡稱本原則。 

第二條  教師任課科目原則，以專才、專用、專精為原則。  

第三條  專任教師依「美和科技大學教師兼代課實施要點」規定先行排定授課

鐘點，各教學單位如有剩餘之節數，再依需要聘請兼任教師任教；惟

實習課程不得聘請兼任教師任教。 

第四條  各系科專業科目及通識科目排課之相關資料，應於每學期第六週前，

由各系科主任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提送課務組作為排課依據。 

第五條  排課先後次序原則如下： 

一、五專部：部定一般科目；大學部：通識教育課程。 

二、需要合班上課之科目。 

三、受場地限制科目：體育(同一時段不超過六個班級以上)，實作、實

驗室課程(護理、美容、烹飪、化學、生理學、電腦……)。 

四、網路教學之科目。 

五、跨系或跨班級開課之科目。 

六、與學校簽約之進修教師(盡量依登記時段排課)。 

七、軍訓：教官兼學生輔導業務，同一時段不超過二個班級為原則。 

八、有特殊需求之教師(策略聯盟校外授課、產學計畫研究、實務增

能……)。 

第六條  為提昇教學品質與排課人性化，除了合班課程及受場地限制之實作、

實驗室課程外，教師不得連續授課四節(含)以上，但進修部授課教師、

兼任老師可視排課及教室使用需要連續四節上課。教師單日授課時數

(含進修部)最多 6小時(含)；研究所課程則視其教材內容及選課學生需

求妥適安排。 

第七條  為配合教室使用，同一班同一門課不得連續上課達三小時為原則，必

要時，教務處得將三學分課程分成二或三不同時段排課。 

第八條  專任教師排課需求，以每週至多一天不排課(日、夜同時)為原則，教務

處得於其他四天（週一至週五）視教室調度需要安排授課時間，學校

簽約之進修教師依合約可每週二天不排課，當天要求不能排課的老師

不得超出該系老師的 30%。 



第九條  課表排定流程如下： 

一、通識教育中心及各系科主任依排課作業期限排定開課科目內容(含

科目名稱、必選修、學分數、時數、書單)及任課教師，送交至課

務組排定課表。 

二、課務組排定課表送至各系科主任複審，如因特殊情況需特別考慮

時，系主任可依班級及授課相關需求建議適當調整課表，由所屬

學院院長核准後，再交由課務組參考調整。 

三、公告課表及教師個人授課時間表。 

第十條  固定課表排定規則如下： 

一、星期五上午行政會議，參與會議主管不排課。 

二、星期四下午學務時間，(班會、週會、社團)全校不排課。 

三、大學部通識博雅排課時段如下： 

(一)日間部－星期一上午、星期五下午。 

(二)進修部－星期三上午、星期三晚上、星期六上午、星期日上午。 

四、大學部進階體育、軍訓選修排課時段如下： 

(一)日間部－星期三下午。 

(二)進修部－星期三晚上。 

五、大學部健康促進排課時段如下： 

(一)日間部－星期一下午 6.7節。 

(二)進修部－星期四晚上 12.13節。 

第十一條 課表公布後，除非有誤或特殊原因，不得要求更改或私下調課，如

需更動，須以書面簽請核准後方可更動。 

日間部經該系科主任、所屬學院院長、教務長同意；進修部經該系

科主任、所屬學院院長、進修推廣部主任、教務長同意。 

第十二條 日間部排課避免星期五整日不排課，且避免排課過於集中，以減輕

學生於週一至週四之課業負擔。 

第十三條 各單位對於其所管理之教室，應優先支援校、院定課程使用，各系

科所設定課程之選課人數，應以所排定教室容量為限。 

第十四條  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